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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体 

关于中标忻州市南云中河生态修复 PPP 项目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工程中标概况 

2019年 10月 10 日，忻州市水利局发出《中标通知书》，东华工程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司”、“东华科技”）与中化建工

程集团城市投资有限公司、山西财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、东旭蓝天生态

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组成的联合体，中标了忻州市南云中河生态修复 PPP

项目（以下简称“该 PPP 项目”）。 

该 PPP 项目的招标人为忻州市水利局，招标代理机构为并辉建设工

程招标代理有限公司；该 PPP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233933.3万元，

合作期限为 23 年，其中建设期 3年，运营期 20 年。 

二、采购人及联合体情况 

（一）采购人基本情况 

该 PPP 项目的招标人为忻州市水利局，系忻州市人民政府工作部

门。本公司与忻州市水利局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发生

业务往来。 

（二）投标联合体基本情况 

在该 PPP项目投标工作中，本公司与中化建工程集团城市投资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化建城投公司”）、山西财惠资本管理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财惠资本”）、东旭蓝天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

旭蓝天”）共同组成联合体。中化建城投公司、财惠资本、东旭蓝天、

东华科技将与忻州市政府按照 35%、30%、20%、10%、5%的持股比例共同

组建项目公司。 



1、中化建城投公司：成立于 2018年 3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611100MA6TJRHR07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王春长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100000万元人

民币，住所在陕西省西咸新区沣东新城沣长路与金融二路西北角创新大

厦 18层 1810 号，主要从事项目投资、投资管理、资产管理、股权管理，

建设工程项目管理，化工工程、环保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、公路工程、

市政公用工程、房屋建筑工程、桥梁工程的咨询、勘察、设计、规划及

施工等业务。  

中化建城投公司的股东系中国化学工程集团有限公司，中国化学工

程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实际控制人，本公司与中化建城投公司构成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0.1.3 条第（二）项所称的关联

关系。 

2、财惠资本：成立于 2017年 1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140100MA0H8Q63X9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丁

鸿运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人民币，住所在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

学府园区南中环街 529号 A座 20层 2008 室，主要从事资产管理、企业

并购重组、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、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股权等非公开

交易的股权投资以及相关咨询服务等业务。  

财惠资本的股东系山西金信清洁引导投资有限公司等三家企业法

人。本公司与财惠资本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3、东旭蓝天：成立于 2013年 5 月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

91510000066955045G，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

的法人独资），法定代表人为卢召义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150000万元人

民币，住所在成都市锦江区莲花北路 6 号 4栋 1 单元 1 楼 32 号，主要

从事新材料技术推广服务、节能技术推广服务、生物技术推广服务、土

地整理、环保服务、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、地基基础工程、电力工程、

电子与智能化工程、公路工程、公路路基工程、河湖整治工程、建筑工

程、建筑机电安装工程、建筑装修装饰工程、矿山工程、石油化工工程、

市政公用工程、园林绿化工程等业务。 



东旭蓝天的股东系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。本公司与东旭蓝

天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工程主要条款 

1、项目名称：忻州市南云中河生态修复 PPP 项目。 

2、项目投资情况：该 PPP项目总投资约为人民币 233933.30万元，

项目资本金比例按项目动态总投资的 20%计算。 

3、建设范围：该 PPP项目位于忻州市城区西北侧，涉及区域为“一

河两湖”（南云中河和双乳湖景区及跃进渠、金山湖景区），规划面积

达 11.66 平方公里，拟用地 661.54 公顷，工程包括南云中河西路桥、

双乳山中路桥、奇合线桥、道路、停车场、服务建筑、广场、栈道、铺

装、湿地、绿化、水景、水植、建筑小品等。 

4、项目运作方式：中化建城投公司、财惠资本、东旭蓝天、东华

科技将与忻州市政府按照 35%、30%、20%、10%、5%的持股比例共同组建

项目公司。项目公司在特许经营期内，负责该 PPP 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

运营及维护工作，并在特许经营期满后向忻州市政府或其指定机构无偿

移交项目设施。 

5、项目回报机制：投资回报率为6.78%；付费机制采取可行性缺口

补助方式。 

6、建设或服务时间：该 PPP项目合作期限为 23年，其中建设期 3

年，运营期 20 年。 

四、工程中标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

该 PPP 项目计划总投资额约 23.39 亿元人民币（含联合体），按本

公司在项目公司中所占比例折合为 2.34 亿元，建设期约 3 年，年均合

同额占本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.93%（按建设期计）；该

PPP项目的顺利履行，对本公司 2019-2042 年度的财务状况将产生影响。 

2、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该 PPP 项目的中标和实施，有利于提升本公司在环境治理工程领域

的工程和运营业绩，进一步优化公司业务结构，促进公司跨领域发展。 



五、可能存在的风险 

该 PPP 项目正式合同尚未签订，项目投资及相关履行条款等应以

正式合同为准，尚存在不确定性。同时，该 PPP 项目建设及运营周期较

长，在实施过程中可能存在不确定性，本公司及项目公司将采取措施力

求予以控制。 

本公司与中化建城投公司等联合投资 PPP 项目，系关联交易行为；

同时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属对外投资事项，本公司尚应履行相应的审批

程序。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    六、其他相关说明 

1、本公司将按有关规定披露该 PPP 项目进展情况。 

2、备查文件：忻州市南云中河生态修复 PPP 项目《中标通知书》

等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九年十月十一日 

 


